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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背景介绍

松阳县隶属于浙江省丽水市，地域面积 1406km2。松阳县属亚热

带季风气候，温暖湿润，四季分明，雨量充沛，无霜期长，冬暖春

早，气候垂直差异明显。境内河流属瓯江水系，主要有松阴溪和小

港溪，分别自西北、西南蜿蜒流向东南。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居民饮水的源头，划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

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工作，直接关系居民日常生活基本需求、

社会和谐稳定。近年来，各级政府认真履行饮用水水源保护责任，

加快创建合格规范饮用水水源，大力清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违法项

目，扎实推进污染治理和防护基础设施建设，不断加大监察执法和

水质监测力度，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逐年提高，有力保障了人民

群众饮水安全。但是，饮用水水源安全的各类隐患仍较突出，保障

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依然任重道远。

2018年，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水利厅联合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提出持续加强饮用水水

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，规范勘界立标及隔离防护设置。全面开展饮

用水水源保护区勘界立标，明确一级、二级及准保护区的边界和管

理范围，设置界碑或界桩。

2020年，省生态环境厅发布《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

强我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，根据《生

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

计划的通知》（环水体〔2018〕181号）和《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

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环水体函〔2019〕

9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、保护区边界标志

设立、保护区内环境问题整治（“划、立、治”）三项任务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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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持续改善饮用水

水质，保障全省人民群众饮水安全。

2022年 12月，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《关于委托行使具有一定规

模农村饮用水水源和其他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审批权

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2〕78 号）文件，将“千吨万人”及其他

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（含调整、撤销）审批工作委托设

区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。

2023年 4月，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发布《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关于

加强丽水市“千吨万人”及其他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通知》

(丽环函〔2023〕11号)，要求进一步核实确定水源地名单，科学划定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强化规范化建设和整治。

为了有利于松阳县用水安全，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

效益相统一的原则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松阳县人民政府

委托杭州大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松阳县“千吨万人”及其他乡镇集

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划分工作。

本次划分遵循“饮用水水源优先保护”、“在确保饮用水水源和水

质不受污染的前提下，以便于实施环境管理”、“抓近处、放远处”等

原则，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有关技术要求，对松阳县“千吨

万人”及其他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进行划分，并分析该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后对周边区域生态环境及水质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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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

根据《浙江省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》，松阳县已划

分东坞水库松阳饮用、农业用水区和庄门源水库松阳饮用水源区。

对照本次划定的水源地名录，均为在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名录中。

根据《松阳县环境功能区划》，玉岩村大坑源属于自然生态红

线区，瓯江(龙泉溪、大溪)大东坝镇灯塔村河流型水源地属于生态功

能保障区，安联溪山塘属于生态功能保障区。

图 2-1 松阳县生态环境功能区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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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成果

3.1饮用水水源地名录

水源地编码采取主导因素法，将水资源分区（流域、水系、河

流）、行政区划、水源地类型、水源地编码等四大因子进行编码，

从编码中能反映出水域、行政区、水源地的隶属关系。

根据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编码规范》（HJ747-2015），水源类型

码中“S”表示河流型饮用水水源；“L”表示湖泊型饮用水水源；

“R”表示水库型饮用水水源；“G”表示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。

本次划分的饮用水水源地共 7处，1处“千吨万人”饮用水水源

地六都源水库；其他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6处，即庄门源、玉

岩村大坑源、石马源、瓯江(龙泉溪、大溪)大东坝镇灯塔村河流型水

源地、安联溪山塘、余庄源。具体名录见下表。

表 3.1-1 饮用水水源地名录

序

号
水源地代码 乡镇 水源名称

水源地

类型
供水规模
(m3/d)

服务人

口（人）

1 GB0101331124102S0001 玉岩镇 玉岩村大坑源 河流型 600吨/日 1101

2 GB0100331124104S0001 大东坝镇

瓯江(龙泉溪、大溪)大
东坝镇灯塔村河流型

水源地

河流型 800吨/日 2610

3 GB0102331124203R0001 三都乡 安联溪山塘 水库型 900吨/日 14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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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状况

玉岩村大坑源。水源地位于玉岩镇玉岩村西北侧约 2.26km，取

水口坐标为 119°15′27″E，28°23′14″N。水源属于河流型水源，水系

属于瓯江水系。水源原水经过玉岩水厂处理后，供玉岩自然村生活

用水，供水规模 600吨/日，受益人口 1101人。

瓯江(龙泉溪、大溪)大东坝镇灯塔村河流型水源地。水源地位于

大东坝镇灯塔村东南侧 2.2km，取水口坐标为 119°32'20"E，

28°16'35"N。水源属于河流型水源，水系属于瓯江水系。水源原水经

过石仓水厂处理后，供灯塔村、后宅村、蔡宅村、下宅街村、茶排

村生活用水，供水规模为 800吨/日，受益人口 2610人。

安联溪山塘。水源地位于三都乡紫草村，取水口有两处，坐标

分别为 119°33'13"E，28°29'59"N，水源属于水库型水源，水系属于

瓯江水系。水源原水经过安联溪水厂处理后，供下田村、酉田村、

杨家堂村、紫草村和里庄村生活用水，供水规模为 900吨/日，受益

人口 1421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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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成果

3.3.1玉岩村大坑源保护区成果

玉岩村大坑源保护区划分方法如下：

一级保护区：水域为取水口下游 100m至取水口上游 780m（南

侧溪沟汇入口）范围内的水域；陆域：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m

范围内的陆域，其中北侧至乡道。

二级保护区：水域为取水口上游 780m至取水口上游 1km范围

内的水域；陆域：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m范围内的陆域，其

中北侧至乡道。

表 3.3-1 玉岩村大坑源保护区划分成果表

水源地编号 GB0101331124102S0001 水源名称 玉岩村大坑源

水源类型 河流 所在水系/小流域 瓯江

日供水规模（吨） 600 服务范围 玉岩自然村

服务人口（人） 1101 取水口坐标 119°15′27″E，28°23′14″N

保护

区范

围

一级保护

区

水域：取水口下游 100m至取水口上游 780m（南侧溪沟汇入口）范围内的

水域；陆域：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m范围内的陆域，其中北侧至乡

道。

二级保护

区

水域：取水口上游 780m至取水口上游 1km范围内的水域；陆域：二级保

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m范围内的陆域，其中北侧至乡道。

准保护区 /

保护区范围内基本情况介绍（污染源、交通

穿越等）
保护区范围内以林地为主，无农村居民点。

水源现场照片 水源现场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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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源保护区

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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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2 瓯江(龙泉溪、大溪)大东坝镇灯塔村河流型水源地保护区

成果

瓯江(龙泉溪、大溪)大东坝镇灯塔村河流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方

法如下：

一级保护区：水域为取水口下游 100m至上游 1000m范围内的

水域；陆域为一级以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m范围内的陆域。

二级保护区：水域为取水口上游 110m（西侧溪沟汇入口）至取

水口上游1000m范围内的水域；陆域为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50m

范围内的陆域。

表 3.3-2 瓯江(龙泉溪、大溪)大东坝镇灯塔村河流型水源地保护区划分成果表

水源地编号 GB0100331124104S0001 水源名称
瓯江(龙泉溪、大溪)大东坝镇

灯塔村河流型水源地

水源类型 河流 所在水系/小流域 瓯江

日供水规模（吨） 800 服务范围
灯塔村、后宅村、蔡宅村、

下宅街村、茶排村

服务人口（人） 2610 取水口坐标 119°32'20"E，28°16'35"N

保护区

范围

一级保

护区

水域：取水口下游 100m至上游 1000m范围内的水域；陆域：一级以保护

区水域沿岸纵深 50m范围内的陆域。

二级保

护区

水域：取水口上游 110m（西侧溪沟汇入口）至取水口上游 1000m范围内

的水域；陆域：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m范围内的陆域。

准保护

区
/

保护区范围内基本情况介绍（污染源、交通

穿越等）

一级保护区内无道路穿越，二级保护区内无村

庄坐落，常年无人口居住，周边土地均为林地。

水源现场照片 水源现场照片



松阳县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

- 9 -

水源保护区示意

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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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.3安联溪山塘保护区成果

安联溪山塘保护区划分方法如下：

一级保护区：水域范围为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

部水域。陆域范围为水域沿岸纵深 200m范围，不超过第一重山脊线。

二级保护区：陆域为上游整个集水区域（除一级保护区外）。

表 3.3-3 三都乡安联溪山塘保护区划分成果表

水源地编号 GB0102331124203R0001 水源名称 安联溪山塘

水源类型 水库 所在水系/小流域 瓯江

日供水规模（吨） 900 服务范围
下田村、酉田村、杨家堂

村、紫草村和里庄村

服务人口（人） 1421 取水口坐标 119°33'13"E，28°29'59"N

保护

区范

围

一级保护区
水域范围为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全部水域。陆域范围为水域

沿岸纵深 200m范围，不超过第一重山脊线。

二级保护区陆域为上游整个集水区域（除一级保护区外）。

准保护区 /
保护区范围内基本情况介绍（污染源、交通

穿越等）

保护区内无道路穿越，常年无人居住，周边土

地为有林地。

水源现场照片一 水源现场照片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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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源保护区示意

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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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附件 1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集中式饮用

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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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中式饮用水水

源保护区划定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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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丽水市“千吨万人”及

其他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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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饮用水水源地水源保护区示意图（遥感影像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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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饮用水水源地水源保护区示意图（地形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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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登记表

序

号

县(市、

区) 编码 水源地名称 别名 流域 水系

保护区 范 围
保护区面

积（km²）名称
起始断面

地理坐标
终止断面

地理坐标

东经 北纬 东经 北纬

401 松阳 GB0101331124102S0001 松阴溪玉岩村

大坑源

玉岩村

大坑源

浙闽

皖
瓯江

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
取水口上游
1000m 119°15′00″ 28°23′22″ 取水口下游

100m 119°15′30″ 28°23′12″ 0.10

一级保护区
水域：取水口下游 100m至取水口上游 780m（南侧溪沟汇入口）范围内的水域 0.01

陆域：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m范围内的陆域，其中北侧至乡道 0.07

二级保护区

水域：取水口上游 780m至取水口上游 1km范围内的水域

0.02
陆域：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m范围内的陆域，其中北侧至乡道

403 松阳 GB0100331124104S0001

瓯江(龙泉溪、大

溪)大东坝镇灯

塔村河流型水

源地

瓯江(龙
泉溪、

大溪)大
东坝镇

灯塔村

河流型

水源地

浙闽

皖
瓯江

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
取水口上游
1000m 119°32′26″ 28°16′07″ 取水口下游

100m 119°32′19″ 28°16′39″ 0.12

一级保护区
水域：取水口下游 100m至上游 1000m范围内的水域

0.02
陆域：一级以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m范围内的陆域

二级保护区
水域：取水口上游 110m（西侧溪沟汇入口）至取水口上游 1000m范围内的水域

0.10
陆域：二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50m范围内的陆域

404 松阳 GB0102331124203S0001
宣平溪三都乡

紫草村水库型

水源地

安联溪

山塘

浙闽

皖
瓯江

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
源头 119°32′37″ 28°30′15″ 水库大坝 119°33′13″ 28°29′59″ 1.06

一级保护区

水域：水库正常蓄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水域 0.01
陆域：水库正常蓄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上沿岸纵深 200m范围内的陆域，但不超过

分水岭
0.04

二级保护区
水域：除一级保护区以外的整个水库集水区内的水域

1.01
陆域：除一级保护区以外的整个水库集水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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